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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月票
	
	
	
	
	
	  计费单位：元/辆、月

	车型

类型
	（最高限价）汽车
	（最高限价）摩托车、电动车
	（最高限价）自行车

	室内(一类)
	210
	21
	7

	室内(二类)
	        175
	21
	7

	露天
	105
	21
	7

	备注
	新能源汽车停车月票(含室内和露天)收费标准按不超过本住宅小区现行
实际收费标准的90%执行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二、临时停放
（1） 摩托车、电动车、自行车                      计费单位：元/辆、次                
	
	摩托车、电动车
	自行车

	12小时内
	0.7
	0.4

	连续停放超过12小时的，以12小时为计费单位加收
	0.7
	0.4


（二）汽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计费单位：元/辆
	

室
内

	连续停放时间(小时)
	1
	2
	3
	4
	5
	6
	7-12

	
	收费金额(元)
	免
	2
	3
	3.5
	4
	5
	5.5

	
	连续停放时间(小时)
	13
	14
	15
	16
	17
	18
	19-24

	
	收费金额(元)
	6
	7
	7.5
	8
	9
	10
	10.5

	
	备注
	1. 临时停放时间以每小时为计时单位，不足1小时（含）按1小时计；
2. 连续停放时间超过24小时的，在前24小时的收费基础上，每增加1小时加收1元，12小时限价为6元。



	露
天
	连续停放时间(小时）
	1
	2
	3
	4-12

	
	收费金额(元)
	免
	2
	3
	3.5

	
	连续停放时间(小时)
	13
	14
	15
	16-24

	
	收费金额(元)
	4
	5
	5.5
	6

	
	备注
	1.临时停放时间以每小时为计时单位，不足1小时（含）按1小时计；
2.连续停放时间超过24小时的，在前24小时的收费基础上，每增加1小时加收1元，12小时限价为4元。


备注：
1.汽车月票收费标准一年内调整幅度不得超过原实际收费标准的10%（含），最终调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。
2.室内（地下停车）类别划分：同时符合停车场地面为地坪漆面(或同等质地及以上)、监控、智能IC卡控制条件的为一类；其余为二类。
3．治安、消防、抢险、救护、环卫、特种车辆等在小区内执行公务时停车免费；摩托车、电动车、自行车、汽车停放1小时内（含）不收费。
4.业主拥有产权或使用权的车位（库）仅交纳车位（库）物业服务费。车位（库）物业服务费按数量计收，每个最高不超过40元/月。


1

